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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務委員會  
 

有關市區及新界的士燃料附加費的申請的背景資料簡介  
 
 
引言  
 
  此文件旨在載述政府為鼓勵的士車主以石油氣車輛更換其柴

油車輛而曾推出的資助計劃的背景資料，並綜述運輸業界就油價變動

對公共交通服務的影響所表達的意見，以及政府當局為協助公共運輸

業界而採取的措施。  
 
 
石油氣的士 

 
2.  政府在 2000年推出資助計劃，鼓勵的士車主以石油氣的士更
換其柴油的士。參加計劃換車的車主可獲 4萬元資助。目前，本港的的
士差不多全為石油氣的士，該等的士所使用的石油氣獲豁免稅項。據

政府當局在 2006年 3月提供的資料文件所述，以每公升計算，專用石油
氣加氣站 (下稱 "專用氣站 ")的氣價較具同等能源效益的柴油的價格低
45%。  
 
3.  專用氣站的石油氣零售價按定價公式定出上限，而非專用氣

站則可隨意調整其石油氣零售價。自 2005年 9月起，國際石油氣價格大
幅波動。然而，根據當時的價格調整機制，專用氣站的石油氣零售價

須等待下次半年期的價格上限調整才可更改。專用氣站及非專用氣站

的石油氣價格因而出現重大差距，導致石油氣車輛對專用氣站加氣服

務的需求大增，造成車輛大排長龍的情況。  
 
4.  在 2006年 2月，政府為專用氣站引入新的價格調整機制。在新
的價格調整機制下，定價公式的兩個元素 (即國際石油氣價格和石油氣
營運價格 )會維持不變，只有專用氣站石油氣價格的調整次數由每 6個月
一次更改為每月一次。在新機制下，專用氣站營辦商可根據國際石油

氣價格的變動情況，每月調高或調低其石油氣零售價。  
 
 
油價變動對公共交通服務的影響 

 
5.  交通事務委員會一向關注油價變動對公共交通服務的影響。

在2005年9月16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專營巴士、非專營巴士、公共小
型巴士、渡輪及的士的業界代表就油價變動對其營運的影響表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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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部分公共運輸業界認為，政府當局應考慮公共交通營辦商的

要求，引入燃料附加費，讓乘客分擔不斷上升的燃油開支的一部分。

他們指出，燃料附加費並非新的概念，以往當局亦曾批准業界收取暫

准燃油費。此外，多間航空公司亦有收取客運燃料附加費。他們亦促

請政府當局豁免超低含硫量柴油 (下稱 "超低硫柴油 ")稅。  
 
7.  在同一會議席上，事務委員會亦察悉政府當局並不支持綠色

專線小巴總商會有限公司要求引入燃料附加費的立場。政府當局認

為，徵收燃料附加費的安排會把燃料成本的變動全部直接轉嫁到乘客

身上。然而，由於各條路線的財政狀況、經營情況及車種 (如石油氣小
巴或柴油小巴 )均不相同，因油價變動而對個別專線小巴路線造成的財
政影響亦可能因此而大相徑庭。若不詳細考慮各條路線個別的營運情

況，而讓全部專線小巴路線徵收劃一的燃料附加費，財政表現理想的

路線便會增收不必要的附加費。政府當局認為，較審慎的做法是在處

理個別專線小巴營辦商提交的加價申請時，考慮油價的變動會否對有

關路線的財政表現造成持久而重大的影響。  
 
8.  就專營巴士而言，政府當局指出，現時它們已獲豁免繳交燃

油稅，而專營巴士作為一種市民常用的服務，一向沒有燃料附加費的

安排。除上述考慮因素外，當局認為專營巴士營辦商透過附加費的安

排，要求市民全面並即時承擔某一成本項目 (例如燃油費 )的價格浮動是
不適當的做法。專營巴士營辦商應盡力考慮各種有效控制營運成本的

方法。上述的考慮同樣適用於營辦專營及領牌渡輪服務的天星小輪。

天星小輪所使用的柴油獲豁免稅項。  
 
為協助公共運輸業界而採取的措施  
 
9.  在 2005年 9月 16日的上述會議席上，交通事務委員會亦與政府
當局檢討各項協助公共交通營辦商降低營運成本及開拓非票務收入來

源以紓緩加價壓力的措施。事務委員會亦於 2005年 10月舉行另一次會
議，跟進上述協助公共運輸業界的措施，並聽取當局匯報有關本港車

用燃油零售市場的顧問研究和競爭政策檢討委員會的工作的最新情

況，以及政府當局對下述建議的立場：調低／豁免超低硫柴油稅，作

為緊急措施，以紓緩超低硫柴油價格高企對運輸業造成的困境。  
 
10.  立法會亦於 2005年 11月 16日通過一項議案，促請政府當局採
取有效措施協助運輸業開源節流，並積極考慮減免超低硫柴油稅，以

紓緩運輸業的困苦，減輕公共交通營辦商的加價壓力，以及鞏固香港

物流業的地位。  
 
11.  政府當局表示，政府既定的運輸政策是不會直接資助公共交

通營辦商，但當局會繼續與各營辦商緊密溝通，探討各項可便利經營

及開源節流的措施。  

 
12.  至於的士則可展示廣告以賺取非車費收入。自 2003年 5月起，
運輸署向的士放寬有關 "上午 7時至下午 7時 "及繁忙時間不准在限制區
停車的限制。此外，運輸署亦繼續撤銷的士在限制區上落客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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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加強它們提供個人化及點到點服務的角色。該署並開放落馬洲管制

站，讓的士可於每日晚上11時至翌日上午 6時30分期間出入管制站載客。 
 
超低硫柴油稅  
 
13.  在 1998年 6月，政府把一般車用柴油的稅率由每公升 2.89元調
低至每公升兩元，作為亞洲金融危機期間的臨時措施。其後在 2000年
7月，政府基於環保理由，以每公升 1.11元的優惠稅率引入超低硫柴油，
以鼓勵車主在不影響其開支的情況下，以這種污染較少但價格較高的

燃油來替換一般燃油。該優惠稅率定於 2001年 1月 1日調整至每公升兩
元，並於 2002年 1月 1日回復至每公升 2.89元的水平。到 2001年，全港的
所有加油站已經完全以超低硫柴油代替一般車用柴油。不過，為了紓

緩業界在經濟逆轉期間的經營壓力，政府曾七度押後把超低硫柴油稅

率回復至原來水平。根據在 2006年 12月獲立法會通過的決議案，超低
硫柴油的稅率將由 2009年 1月 1日起回復至每公升 2.89元的水平。  
 
14.  為進一步改善路邊的空氣質素，政府當局已建議為歐盟V期車
用柴油提供每公升 0.56元的優惠稅率，從 2007年 12月 1日開始，為期兩
年，以加快其在本地市場的供應。  
 
促進車用燃油零售市場競爭的措施  
 
15.  立法會一向關注油公司在調整油價時 "加快減慢 "及市場上似
乎有以某些形式合謀定價的做法。經濟事務委員會曾在 2002年、 2003
年、 2004年及 2006年舉行的多次會議上討論調整車用燃油價格的事
宜。就此，立法會亦曾於 2005年 1月 28日的會議上通過一項議案，促請
政府積極考慮在石油行業引入公平競爭法及其他有效措施，以增加石

油行業的競爭性和提高產品價格的透明度。議案措辭如下：  
 

"鑒於本地的石油產品價格經常加快減慢及各油商調整價格
的步伐趨於一致，而石油產品零售價格往往又未能真確地反

映入口成本價，本會促請政府積極考慮在石油行業引入公平

競爭法及其他有效措施，包括要求競爭政策諮詢委員會關注

本港石油市場可能出現的不公平競爭模式，並委託該委員會

就有關情況作出監察和研究，以增加石油行業的競爭性和提

高產品價格的透明度，從而避免寡頭壟斷，促進公平競爭和

保障商戶及市民免受高油價之苦。 " 
 

 
交通諮詢委員會的檢討 

 
16.  交通諮詢委員會現正就香港的士服務的營運模式及質素進行

檢討。有關檢討旨在研究有否可行而合適的改善措施，以拓展的士行

業的商機，並同時透過提供切合市民需要而又具競爭力的服務，讓市

民受惠。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7年 10月 24日  


